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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       111年03月08日專利及技術移轉審議委員會通過

元培醫事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
廠商進駐合約書

	立合約人  甲方:  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	乙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
乙方申請進駐甲方創新育成中心所在地，並接受甲方各項營運輔導，其申請案業經甲方審查通過，雙方同意簽訂下列營運輔導條款以資遵據：

第一條 營運專案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條 營運計畫內容：如所附「           」營運計劃書，計畫書為本合約之一部分。

第三條 進駐期間：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為期一年。乙方應自申請進駐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進駐，逾期經催告一個月後仍未完成進駐者，則視為棄權。

第四條 甲乙雙方為提高輔導績效，得依據乙方營運計劃書，於乙方進駐一個月內，雙方共同商定輔導工作備忘錄及輔導時程。
第五條 進駐地點及計費標準

一、甲方提供培育室地址：新竹市元培街306號 創新育成中心     樓B2之    室     坪。
二、空間使用費以每坪每月650元計算(另加5%營業稅)。
乙方應支付甲方「空間維護與使用費」為12個月      元整(內含5%營業稅)。於本合約簽訂生效後，一個月內全額支付(所包含服務均適用學校相關規範)。
三、乙方於進駐後得依乙方之需求，自費向甲方總務處事務組申請停車位。
四、電費：除基本用電外，若學校評估需另外加收費用，依學校規定辦
          理。
第六條 
空間之配備與使用限制

一、甲方提供之空間，於乙方進駐前應拍照，所拍之照片列為本契約之附件(附件一)。
二、營運場所之辦公設施，如有甲方提供配備物件者，所提供之物件應拍照並詳細載明，列為本契約之附件(附件二)。
三、乙方於契約期滿或終止遷離時應恢復原狀之義務，以附件一及附件二為標準。

四、乙方為使用空間變更，所為之內部裝修，應檢附該內部裝修設計圖，經甲方同意後，得加以裝潢佈置，但不得影響原有之外觀。

五、乙方有空間增減需求時得協調甲方更換，並於更換空間後10日內完成本合約修訂。

第七條 
公共設施

乙方得使用甲方公共設施，但應依據甲方公共設施管理規定洽借之。

第八條 
保管義務

乙方於進駐期間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，違反該注意義務，致租賃物有毀損滅失者，由乙方或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第九條  保密義務
甲乙雙方對於營運輔導計畫之業務，應負保密之責任，非經同意不得對外發表或公佈。
第十條  門禁安全

甲方應提供乙方進駐簡易門禁安全設施，乙方之營業秘密，技術文獻或成品配方等機密資料，應自行妥善保管，甲方不負個別管理之責。

第十一條  配合義務
          甲方為瞭解乙方營運績效，得請乙方每三個月提供進度報告，報告內容應包括研發、業務、財務現況及遭遇之困難或瓶頸；另每兩個月需請進駐企業提供401申報表、勞保繳費單影本，供育成中心進行廠商營業統計使用。
第十二條  遵守規定義務
乙方於進駐期間，應遵守甲方「元培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輔導、管理及考核辦法」之規定，若有違反之情事，甲方得依據該辦法終止合約，乙方不得有異議。

第十三條  物件返還及回復原狀之義務
乙方若遭甲方終止合約，應於甲方書面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搬出甲方所在地，並將營運場所回復原狀。

乙方交付或留置於甲方之物品，應於前項期限內於甲方指定處所領回，逾期未領回者，其效果為：

一、該物品置於甲方之場地，對甲方造成損害，甲方得以向乙方求償，其最低金額得以相當支保管費計算之。

二、視為乙方拋棄該物品之所有權，甲方得自行或委託第三人處分該物品，處分所支付之費用得向乙方求償，如甲方自行處分時，得以甲方人力工時或財務耗費計算所需成本費用，視為甲方支付之費用，並向乙方得以求償。甲方處分該物品如因而對第三人負擔賠償責任，得向乙方求償之。

第十四條  
聯絡資料

甲方之聯絡人： 劉仁筑       乙方之聯絡人：          
職稱：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
連絡電話： 03-6102390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
電子郵件： ikiyama@gmail.com 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
第十五條  
爭端解決

因本契約所生之爭議，應本諸雙方最大之善意，以協議之方式解決。

如無法以協議之方式解決，雙方同意由甲方選擇以仲裁或訴訟之方式解決。

倘以仲裁之方式為之，雙方同意以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為仲裁機關，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

倘以訴訟方式為之，雙方同意台灣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第十六條  契約修訂

本契約為暫行草約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經雙方同意後修訂之。  

第十七條 契約份數

本契約正本二份，由雙方各執乙份。

立合約人：

甲方：元培醫事科技大學
法定代表人

姓名：蔡世傑
職稱：代理校長

地址：新竹市元培街306號
統一編號：46802307
乙方： 
法定代表人

姓名： 
職稱：
地址： 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111年 月 日
1110308版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維護單位：創新育成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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